承 诺 函

根据《焦作市财政局、中国人民银行焦作市中心支行、焦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焦作监管分局关于印发<焦作市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焦财采购〔2019〕5号）有关规定，我单位自愿选择开展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业务，并作出如下承诺：

1.严格遵守《焦作市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》有关规定，建立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绿色通道，配备专业人员定向服务，简化贷款审批程序，提高融资服务效率。
2.加大对中标(成交)中小微企业供应商的信贷投放力度，依法合规在融资审查、利率优惠等方面给予支持，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。
3.严格执行国家信贷政策，认真开展尽职调查，合理确定融资期限和授信额度，制定业务管理规范，做好风险防控，自行承担融资业务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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